评估督导办公室组织开展消防法律法规学习活动工作总结
    评估督导办公室于6月10日组织召开了办公室全体人员学习消防法律法规工作会，会上全文学习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消防条例》。通过学习深刻认识到《条例》着眼于消防工作实际，各项条款要求具体、明确，对各项消防安全工作的开展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又按照《条例》内容，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的贯彻落实《条例》的宣传教育工作。通过学习使大家充分认识到以下几点：

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消防条例》是为了预防火灾和减少火灾危害，加强应急救援工作，保护人身、财产安全，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根本保障。各级政府、各个单位、每位公民都必须认真学习《条例》精神和内容并加以贯彻执行，以保证国家、单位、集体和个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二、我们知道了维护消防安全、保护消防设施、预防火灾、报告火警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任何单位和成年人都有参加有组织的灭火工作的义务。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举报、控告和制止危害公共消防安全的行为。每年11月9日为消防日。
三、我们懂得了公民应当遵守消防法律、法规，爱护公共消防设施，掌握基本的防火、灭火和报警、救生、逃生方法；安全用火用电用气，不乱堆、乱放可燃物；对未成年人进行消防安全教育。住宅装修应当符合防火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公共消防设施建设用地。

四、了解到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建立健全消防安全制度和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制订防火安全公约，宣传家庭防火和应急逃生知识，定期检查本区域公共消防安全，督促整改火灾隐患，可以组织村（居）民开展灭火和疏散逃生演练。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履行的职责。公安派出所应当履行的职责。消防协会应当加强行业自律管理，开展消防学术交流和宣传教育，推广使用先进消防技术，向社会提供消防产品信息和咨询服务。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将消防知识纳入教育教学内容，普及消防常识。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每学期至少组织师生进行两次专题消防安全教育，一次疏散逃生演练等相关知识和职责。
五、掌握了火灾预防的规定和要求。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公共消防设施建设用地。禁止在人员密集场所燃放烟花爆竹。用于出租的房屋应当符合消防安全要求。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人和专（兼）职消防安全管理人员应当接受消防安全培训等详实具体的消防知识法律法规。
六、我们通过学习也知道了我们每个人在灭火救援中的职责、要求和法律责任。任何人发现火灾都应当立即报警。任何单位、个人都应当无偿为报警提供便利，不得阻拦报警。严禁谎报火警。任何单位发生火灾，应当立即组织力量扑救。发生火灾的单位或者个人有义务保护火灾现场，如实提供火灾情况，协助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进行火灾调查。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警戒标志、伪造火灾现场。
七、学习完《条例》后，李邦志主任又组织大家结合《条例》精神和要求，对办公室内的电器设备进行了全面检查，同时还强调不论是在办公室还是在教学的其他场所都要有消防安全意识，都要遵守消防安全规定，做一个懂法、知法、守法的合格人。还要求大家注意家庭的消防安全常识和在社会角色中的安全消防能力。
总之，通过学习《条例》使大家懂得了消防安全的法律法规，增强了消防安全意识，提升了消防安全的“四个能力”，为实现安全消防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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